
13 法槌回响 2026年4月3日
本版编辑/封颖慧 河北政法河北政法邮箱：hebeifzb@126.com

杨飞

体验游乐项目、享受假日时光本是生活
中的开心事，但因场所管理疏忽、操作不当、
防护缺失等原因造成事故，很可能演变成一
场人身损害纠纷。那么，游乐场所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导致游客受伤，责任该由谁承担？
保险公司如何赔付？各项损失又该如何认
定？近日，香河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游乐
场游乐项目操作失误致游客摔伤引发的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件，依法判决游乐
场及投保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在某景区游乐场游玩“空中飞人”项
目时，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从空中摔落，导致
身体多处严重受伤住院治疗，后经鉴定为九
级伤残。事故发生后，李某向该景区主张医
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2万
余元。该景区在某保险公司投保公众责任保
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

香河法院经审理，判决保险公司在保险
理赔范围内赔偿李某35万余元，超过部分由
该景区承担17万余元。

本案是典型的公共场所经营者违反安全
保障义务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
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可知，
对于高空、高速等高风险游乐项目，经营者应
当履行更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设施检查、规范
操作以及风险提示与告知义务。如因管理疏
漏、操作不当等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
损害的，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官在此提示，各类游乐场所、景区经营
者要切实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设施日常
维护、规范操作流程、健全防护措施，并按规
定足额投保相关责任保险。广大游客在参与
游乐项目时，应认真遵守安全须知，提高自我
安全防范意识。如不幸发生意外，要第一时
间留存证据、及时就医治疗，并通过协商、诉
讼等合法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宋佳蔓

一批生鲜水果，千里迢迢托付承
运，不料途中却遭遇车祸，货物受损还
被承运人私自处理。货主维权路漫漫，
究竟该由谁来赔偿损失？近日，定州市
人民法院审结该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采购
成本及律师费等各项损失。

基本案情：
货主耿某与司机杨某签订了一份

《货物运输协议》，双方约定，杨某将一
批苹果从辽宁葫芦岛绥中县运往河北
定州国际食品城。合同中一条关键约
定格外醒目：违约方不仅要赔直接损
失，还要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间接损
失。在随后的一次运输途中，杨某驾驶
车辆在京哈高速公路上追尾，承运的苹
果严重受损。本该第一时间联系货主
协商理赔的杨某，却自行处理了受损货
物，且拒绝赔偿。多次索要赔偿无果

后，耿某一纸诉状将杨某及跟随杨某跑
长途的妻子张某告上法庭，索赔货物损
失、采购成本及律师费等共计 50813
元。

法庭上，杨某及其妻子打出“三张
牌”进行抗辩：一是辩称货损金额过高，
要求耿某提供完整采购凭证；二是不认
可律师费，称双方未就此进行约定；三
是认为妻子张某未签字，不应承担责
任。

法院判决：
定州法院经审理，围绕三大核心争

议点，依法作出了明确裁判：
一是责任主体“非扩围”，合同相对

性是基石。
法院指出，合同具有相对性，仅约

束签约双方。张某未在合同上签字，也
未参与运输事务，依法不承担承运人赔
偿责任。本案的赔偿主体，应为实际承
运人杨某。

二是损失赔偿“有准绳”，证据链是

核心。
这是本案的关键。对于苹果单价，

耿某主张按当地市场零售价2.1元/斤
赔偿，但法院综合考虑品质、成本等因
素，未采纳单一市场价格，而是以更客
观的实际采购价1.6元/斤核定。对于
苹果净重 19425 斤，法院结合转账记
录、合作社证明及录音证据，予以采
信。最终，法院支持了代办费、装车费

等直接支出37421元。
三是间接损失“看约定”，意思自治

是原则。
针对2000元律师费，法院表示，双

方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方需赔偿律师
费，该约定合法有效。杨某构成根本违
约，理应依约承担。

综上，法院判决杨某赔偿耿某各项
损失共计39421元。

冯晶

一男子瞒着妻子贷款买车，
所欠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呢？近日，石家庄市桥西区人
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依法判决妻子不
需要负担丈夫隐瞒其贷款买车
欠下的银行贷款。

张某隐瞒妻子李某分期贷
款29万余元购买了一辆汽车，还
款四个月后，未按约定继续还
款，。对此，银行将张某及李某
诉至桥西法院。银行认为张某
和李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贷
款购买车辆，车辆为夫妻共同财
产，故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根
据合同约定银行有权宣布贷款
立即到期，提前收回贷款本息，
同时享有张某名下车辆拍卖的
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李某认为
对张某贷款买车一事不知情，也
从未见到过车辆，不应该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

桥西法院经审理认为，银行
与张某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双方均应履行各自的合同义
务。银行依约发放贷款后，张某
未按约定履行偿还义务，银行有

权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力。本
案中，借款合同是张某个人签署
的，钱款发放至张某指定的账
户，相应的债权凭证中没有李某
的签字，其也未出具任何书面承
诺确认相应债务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另一方面，银行未提交证
据证明该笔借款用于张某及李
某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果。此外，银行提供的借款合
同，设有共同借款人一栏，银行
在交易时并未要求李某在共同
借款人处签字，故本案借款应认
定为张某的个人债务。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张
某偿付银行借款本息，银行有权
在债权范围内就张某名下车辆
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
款优先受偿。

运输途中出事故货物受损，损失谁来承担？

法官提醒：
公路货物运输具有灵活性高、时

效性强、覆盖面广、成本相对较低等
优点，但也存在交通事故、货物损坏
等各种风险。公路货物运输相关从
业者在签订运输合同时，应注意以下
几点，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够厘清权
责，更好维权：

1. 合同约定要“细”
签订运输合同时，务必白纸黑字

写清楚：货物价值、损失计算标准、违

约赔偿范围（特别是律师费、鉴定费
等间接损失）。约定越细，纠纷越少。

2. 证据留存要“全”
货主需保管好采购合同、转账记

录、称重单据；承运人若遇货损，切勿
私自处理，应及时通知货主，并固定证
据，避免因处置不当承担更大责任。

3. 责任主体要“准”
签约时核对身份，确保合同由实

际承运人签字。非合同签约人（如家
属），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

丈夫瞒着妻子贷款买车
是否算夫妻共同债务

游乐项目操作失误，导致游客受伤——

游乐场及投保公司共同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妻
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
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该规定确定了三种类
型的夫妻共同债务，分别是基
于夫妻共债共签形成的共同债

务、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形
成的共同债务、基于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形成的共同债务。

本案中，张某妻子李某未在
借款合同中签字，亦未做出任何
形式的追认，银行未提交证据证
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
生产经营，故对银行主张案涉借
款为夫妻债务，法院不予支持。

明确债务范围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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